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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制定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张治国，北京新年华培训学校　 张晓瑜

摘要：本文以“中国法律法规大全”数据库为语料，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个角度

分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法律法规方面非常重视少数民

族语言的地位规划，并给予其较高的地位；由于语言本体的专业性，中国的法律法规较少提及少

数民族语言的本体规划；在习得规划方面，中国的法律法规有较多的相关条款，并给予少数民族

语言较好的生存与传承空间。但文章最后指出，法律法规的制定仅仅是语言政策循环系统中的

一个环节，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政策实施的艰难性都很有可能阻碍语言政策的发展。

关键词：法律法规文本；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中国

1. 引言

语言文字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们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是指国家主体语言（即汉语）之外的语言，它们是我国社会语

库（linguistic repertoire）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语言政策的对象之一。其中，53个民

族有自己的语言，数量超过 80种。然而，我国学界对这些语言的政策研究较少，现有研究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从国家层面对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回顾、解读或评

论（如周炜，2002；乌兰那日苏，2007；钟江华，2013；李爱莲，2010；黄行，2014），二是从语言

政策或法律法规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或应用的研究（如高崇慧，2002；万明钢、刘

海健，2012；赵丽芳，2016）。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发

展，但尚缺乏如下两方面内容：在研究对象方面，甚少涉及省级层面的政策研究；在研究

方法方面，鲜见研究数据的定量收集。故此，本文拟依照我们对相关法律法规文本的统计

数据，从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个角度来研究我国在国家及省级两个层

面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制定状况，从中找出并分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在制定方面的

特点，进而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乃至全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数据。

2. 理论概念

2．1　 语言政策的划分

Cooper（1９8９）认为，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部

1



分。语言的地位规划就是语言功能（如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划分或者确定语言在不同使

用域（domain）中的角色，使得众多语言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和谐相处。语言的本体规划

指发展语言的文字化（如语言书写体系的选择）、规范化（如词汇的净化）和现代化（如语

言的信息化）。语言的习得规划就是规划某些语言使用域（主要是学校域）中的语言教育

或语言传播，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语言教育政策”（斯波斯基，2011：55），其具体内容

主要包括选择教学媒介语（medium of instruction），规划本国语言（包括主体语言和少数民

族语言），以及外语的课程选择与教育等（张治国，2012）。

2．2　 语言政策和语言管理的关系

斯波斯基（2016）指出，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但语言

政策需要通过语言管理来体现或实施，而语言管理可以发生在社会的众多范围里，即语言

使用域。他提出了以下十大常见语言使用域：家庭域、学校域、工作域、公共域、司法医疗

域、宗教域、军队域、语言活动者群体域、政府域和超国家组织域。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使用

域的语言使用情况来体现或反映语言政策。

2．3　 语言政策的表现形式

语言政策可以体现为隐性和显性两种状态（Schiffman，1９９6），隐性语言政策主要体

现在官方的语言意识形态上（如有关语言的观点和态度），而显性语言政策往往表现在法

律、动议和政府文件等形式上（斯波斯基，2011）。法律法规是各国其他相关动议和政府

文件出台的基础，也是各类政策的灵魂，语言政策领域中的法律法规也不例外。语言立法

是语言政策的最高体现，将语言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加以实施（陈章太，

2015）。有关语言的法律法规也是语言管理中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因此，法律法规是语言

政策研究的常用视角之一（Grin，2006）。

2．4　 语言政策的循环系统

语言政策一般都要经过语言政策研究、语言政策制定、语言政策实施、语言政策评价

和语言政策修订或终结五个环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语言政策循环或语言政策周期

（language policy cycle）。在这个循环系统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科学的，都难以取

得语言政策的最佳效果（Ａnderson，2003；Canagarajah，2006）。

３. 研究设计

本文收集的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法律法规文本资料，而法律法规是指我

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对于该等法律

法规的不时修改和补充。资料源来自互联网可下载的一款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大全”的

多特软件（电子版 3．5版），它收集了我国从 1９4９ 年到 2008 年间共 12 万余条法律法规，

2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第 ２期〕



是“至今为止收集法规最全面、操作最简单的法律法规数据库软件”。① 本文的资料收集

顺序如下：

首先，根据国家及地方两个维度来确定法律法规文本的层级范围。本文的收集范围

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及部分省或自治区（本文统称为省份）的法律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的

繁荣发展，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全国各省都有或多或少的少数民族，但“大分散、小集中”

是其普遍的分布特点。因此，在省级范围中，本文仅选择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 7 个省级单

位：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和吉林。前五个是以少数民族为特色而设立的

自治区，而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吉林是我国较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朝鲜族的

聚集地。省级以下行政单位（如市、县）出台的法规不在本文的资料收集范围内。

其次，根据文本标题、颁发机构及内容来确定法律法规文本的内容范围。在数据库

中，寻找法律法规的标题中含有“语言”的文本。至于标题中不含“语言”的文本，我们通

过以下两种办法来寻找：第一，根据法律法规的制定机构寻找文本，通过关键词“语委”来

寻找由国家及上述七省的语委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文本；第二，根据法律法规的内容寻找文

本，通过关键词“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或普通话”“外语”“英语”来寻找相关的法

律法规文本。

最后，统计和阅读收集到的资料，排除与少数民族无关的文本，进而得出我国目前国

家及七省份内含少数民族语言条款或内容的法律法规本文 84个（详见表 1）。

表 1　 涉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内容的法律法规文本（国家及七省份）统计表

内容 国家 云南 内蒙古 吉林 新疆 广西 西藏 宁夏 总计

文本数 3９ 12 10 7 6 4 3 3 84

％ 46．4 14．3 11．９ 8．3 7．1 4．8 3．6 3．6 100

４. 研究结果与分析

现根据国家及省级两个层面的法律法规文本，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个

角度统计和分析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4．1　 地位规划

4．1．1　 国家层面

语言的地位规划主要表现在人们拥有的语言权及语言的功能（即语言在不同使用域

所担当的角色）上。在国家层面的 3９个法律法规文本中，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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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个，其中法律文本 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９5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1９7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修订本）》（1９8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1９8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９９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1９９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1９９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2001）。在这 12 个文本中，

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具体条款内容可总结为如下三方面（见表 2）：

表 2　 国家层面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内容总结表

序号 条　 款　 内　 容

1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2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

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3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并合理配

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员。”

　 　 据表 2，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一权二域”上：“一权”是指

语言权（见表 2第 1条），即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与自由；“二域”是政府

域和司法域（见表 2第 2、3条），这两个域要提供多语服务，以保证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的

根本利益。这两个域是人权保障的最低要求，也是政府可以做到的，而有些语言使用域

（如家庭域、宗教域）是政府无法也不便干预的。

4．1．2　 省级层面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唯一的立法机关，各省或自治区无权制定本省的法律，但可以出

台当地的法规。在七省份的相关法规文本中，含有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内容的文本数

有 23个（见表 3）。

表 ３　 七省份法规文本中含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文本数及其比例

内　 　 容 云南 内蒙古 吉林 新疆 广西 西藏 宁夏 总计

语言规划文本数 12 10 7 6 4 3 3 45

地位规划文本数 ９ 4 4 4 1 1 0 23

％（地位规划） 75．0 40．0 57．1 66．7 25．0 33．3 0 51．1

　 　 如表 3所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集的省份都制定了含有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

法规，其特点有三：第一，除宁夏和广西外，各省份有关语言地位规划的文本比例都超过

本省文本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各省都比较重视本省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规划；第二，

在七省份中，云南和新疆有关语言地位规划的文本比例最高，分别占 75％和 66．7％，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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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两省拥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及跨境语言有关；第三，宁夏尽管是回族人口的主要聚

集区，但他们基本都使用汉语，所以，该自治区没有特定的较大的少数民族语言，其语言法

规也就没有任何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条款（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情况也是如此，

下文不再重述）。

七省份法规文本中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内容要点列表如下（见表 4）：

表 ４　 七省份法规文本中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内容小结表

省　 份 相关条款的主要内容

云　 南

（1）“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时，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2）“自治区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会议，根据需要使用通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或者两种语言文
字。”（3）“自治区各级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根据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或
者几种语言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内蒙古

（1）“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和印发文件，通用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2）“当
事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权利。”（3）“依法保障少数民族
未成年人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吉　 林

（1）“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2）“自治州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
的时候，通用朝、汉两种语言文字，以朝鲜语言文字为主。”（3）“自治州内企事业单位召开
会议和下发文件、布告，应当同时或者分别使用朝、汉两种语言文字。”（4）“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朝、汉两种语言文字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5）“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参与仲裁
的权利。”

新　 疆

（1）“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2）“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
时，同时使用维吾尔、汉两种语言文字，根据需要，也可以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

（3）“各级国家机关、公安司法机关、人民团体在受理或接待各民族公民来信、来访时，应
当使用来信来访者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答复和处理问题，或为他们翻译。”（4）“各族公民
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广　 西 （1）“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的权利。”

西　 藏

（1）“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时，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2）“自治区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会议，根据需要使用通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或者两种语言文
字。”（3）“自治区各级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根据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或
者几种语言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宁　 夏 无

　 　 据表 4，七省份对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一权三域”上：即语言

权、政府域、司法域和工作域（即企事业单位）。但七省份都细化了语言权的内涵，即各民

族都有用本族语言文字参加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的权利。此外，上述七省份在语言地位

规划方面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第一，遵守国家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如各省份都提到

民族所享有的语言权；第二，突出本省份的语言特点，如云南和西藏的藏语、新疆的维吾尔

语、吉林的朝鲜语、内蒙古的蒙语；第三，细化语言权（即母语在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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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和扩展本省份双语或多语的使用域（即工作域）。

4．2　 本体规划

4．2．1　 国家层面

语言的本体规划主要表现在语言书写体系的选择与完善、正字法与正音法的确定、术

语的标准化，以及语言的信息化等方面。在国家层面的 3９ 个法律法规文本中，涉及少数

民族语言本体规划的仅有 4个（全是法规文本），且均属高度概括的指导性意见，如“加强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工作”。这是因为语言规划，尤其是本体

规划，只能确定若干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便统率和指导语言规划的全过程（陈章太，

2015）。另外，由于语言的本体规划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其详细规划及具体工作更多是由

相关专家（如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来完成，故法律法规文本中有关该方面的条款内容

甚少。

4．2．2　 省级层面

七省份共有 45个有关语言本体规划的法规文本，其中含有少数民族语言本体规划内

容的文本仅有 8个（详见表 5）。

表 ５　 七省份法规文本中含少数民族语言本体规划的文本数及其比例

内　 　 容 云南 内蒙古 吉林 新疆 广西 西藏 宁夏 总计

语言规划文本数 12 10 7 6 4 3 3 45

本体规划文本数 1 2 1 3 0 1 0 8

％（本体规划） 8．3 20．0 14．3 50．0 0 33．3 0 17．8

　 　 从表 5可以看出，各省份含有少数民族语言本体规划内容的文本数较小，所占比例较

低。在七省份中，新疆的数量及比例都是最高的，而广西和宁夏两地的法规未涉及任何本

体规划的内容。

表 ６　 七省份法规文本中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本体规划的内容小结表

省　 份 相关条款的主要内容

云　 南 （1）“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规范和推广工作。”

内蒙古 （1）“用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要推广使用蒙古语标准音。”

吉　 林 （1）“自治州自治机关设立朝鲜语文工作机构，加强对朝鲜语文的研究和规范化工作。”

新　 疆

（1）“加强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管理和科学研究，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
准化。”（2）“自治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应制定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标准语、正字法、正音法
等方面的规定。”（3）“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必须使用经自治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
审定并公布的正字法、正音法、名词术语、人名、地名，执行有关语言文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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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份 相关条款的主要内容

广　 西 无

西　 藏
（1）“自治区人民政府藏语文工作部门统一规范并颁布藏语文名词术语，促进译文的规范
化、标准化。”

宁　 夏 无

　 　 表 6显示，七省份对少数民族语言本体规划的内容和条款都较少，各省份（除宁夏和

广西）的主要内容都仅限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与规范。此外，各省的法规文本均无语言文字

书写体系方面的内容，也未涉及语言信息化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对法规的制定者来说

挑战较大，因为他们无法确定或改变少数民族语言的书写体系，同时，也很难预测未来科

技发展对语言会有何影响。

4．3　 习得规划
4．3．1　 国家层面

语言的习得规划主要表现在语言在国内外的教育与推广上。在国家层面的 3９ 个法
律法规文本中，有 21个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习得规划，其中法律文本有 4 个：《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９84）、《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９86）、《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1９９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2001）。在这 21 个法律

法规文本中，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习得规划的内容整理如下。

表 ７　 国家层面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习得规划的内容总结表

序　 号 条　 款　 内　 容

1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

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2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

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3 “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

4 “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

5 “努力开发少数民族语的数理化课程。”

　 　 如表 7所示，国家层面对少数民族语言习得规划的内容有三部分：鼓励把少数民族

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行为；尽力开发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出版物（尤其是教材）；

明确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主体（即少数民族及汉族干部）。

4．3．2　 省级层面

七省份的法规文本中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习得规划的文本数量统计如下（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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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七省份法规文本中含少数民族语言习得规划的文本数及其比例

内　 　 容 云南 内蒙古 吉林 新疆 广西 西藏 宁夏 总计

语言规划文本数 12 10 7 6 4 3 3 45

习得规划文本数 11 4 5 4 2 3 0 2９

％（习得规划） ９1．7 40．0 71．4 66．7 50．0 100．0 0 64．4

　 　 据表 8，云南的法规文本数最多（11 个），吉林其次（5 个）；各省习得规划文本数的比

例都很高，其中西藏的最高（100％），云南其次（９1．7％），这说明各省份都把语言政策的重

点放在了语言的教育与推广上。

七省份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习得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见表 ９）：

表 9　 七省份法规文本中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习得规划的内容小结表

省　 份 相关条款的主要内容

云　 南
（1）“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发行工作。”（2）“以招收少
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根据需要用少数民族语言辅助教学，有民族文字的，实行双语教

学。”（3）“民族中学可开设傣文选修课。”

内蒙古

（1）“用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要推广使用蒙古语标准音。”（2）“汉语授课加授蒙古语
文的考生参加语文、蒙古语文（乙）、数学、外语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科目考试。”（3）“招
收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应当用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4）“依法保障少数民族未成年人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吉　 林

（1）“自治州自治机关结合朝鲜族教育的特点，确定朝鲜族中、小学的学制、课程计划和有
关学科的课程标准，编译出版朝鲜文的各科教材、参考资料及课外读物。”（2）“自治州自
治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在州内分别设立以朝、汉两种语言文字授课的中、小学校，也可以设

立朝、汉两种语言文字分班授课的中、小学校。”（3）“自治州内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入
学考试时，各民族考生可以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答卷。用朝鲜文答卷的考生，语文考试应当

包括朝鲜语文和汉语文。”（4）“自治州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朝鲜语文的新闻、出版、广播、电
视事业。”（5）“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新　 疆

（1）“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用汉语授课的中、小学校，可以适当开设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课。”（2）“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教育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
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3）“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从事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撰写论文、著述、进行文艺创作和演出。”

广　 西
（1）“在壮族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教学，也可以用当地各民
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西　 藏

（1）“义务教育阶段，以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开设
藏语文课程。”（2）“自治区鼓励和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藏族干部职工在学习
使用藏语文的同时，应当学习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职工也

应当学习使用藏语文。”（3）“自治区积极发展藏语文的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
事业。”

宁　 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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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９所示，七省份对语言习得规划的主要内容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教学媒介

语；出版物（尤其是教材）；具体的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如云南的傣语、内蒙古的蒙古语、吉

林的朝鲜语、西藏的藏语）；双语教学（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在媒体中的应

用（吉林）；少数民族语言在科技文艺中的应用（新疆）；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主体（少数民

族及民族干部）。

4．4　 综合分析

4．4．1　 三类规划的法律法规文本数及比例各不相同

根据 4．1至 4．3的内容，国家及省份两个层级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

和习得规划的文本数整理如下（见表 10）：

表 10　 国家及省份对少数民族语言三类规划的文本数及比例表

层　 级 文本总数
地　 位　 规　 划 本　 体　 规　 划 习　 得　 规　 划

文本数 比例（％） 文本数 比例（％） 文本数 比例（％）

国　 家 3９ 12 30．8 4 10．3 21 53．8

七　 省 45 23 51．1 8 17．8 2９ 64．4

合　 计 84 35 41．7 12 14．3 50 5９．5

注：表中三类语言规划的文本数之和大于文本总数，比例之和超过百分之百，这是因为有些本文同时属于两类，甚至

三类语言规划，会出现文本重复统计的现象。

如表 10所示，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省级层面，或是两个层面的结合，在三类语言规

划中，习得规划的文本数和比例都是最高的，而本体规划最低。这说明习得规划涉及面最

广且实施起来最复杂，故需要出台更多的法律法规加以指导和管控，而本体规划是语言专

业性最强的一个，故法律法规的制定者无须也无法做出太多太细的规定与指导。

4．4．2　 三类规划的法律法规文本内容比较丰富

对比语言政策三类规划的理论内容与上述的实际状况，可以说，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的法律法规文本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在地位规划方面，明确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

位，梳理了各民族语言间的关系，突出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权，指明了少数民族语言在几个

关键使用域中的角色；在本体规划方面，强调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与规范；在习得

规划方面，明确了少数民族语言在教育对象、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中的地位与应用。但在

省级的法律法规文本上仍存在某些不足：在地位规划方面，明确得到重视的仅有五大语

言（即藏语、维吾尔语、蒙语、朝鲜语和傣语），但各省还有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语言未能

出现在本省相关的法规中；在本体规划方面，没有任何有关语言文字书写体系的内容，其

实，我国还有不少语言的文字书写系统尚待开发和完善，以便提高它们的文字信息化水

平；在习得规划方面，各省级法规本文中未见任何有关弱势少数民族语言进当地学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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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课程或讲座）的内容。

4．4．3　 三类规划的法律法规文本意义重大

这些法律法规文本的制定，为各民族的语言平等提供了法律保证，使我国有关少数

民族的语言管理工作有法可依，也为少数民族人民营造了一个健康、有序的语言环境，对

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

国家，更需要依靠法律法规来维持和管理语言生态和语言发展。然而，法律法规文本的制

定仅仅是语言政策循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在实施环节上面临

着许多问题，遇到不少挑战（Zhou，2004；哈正利，200９）。可见，语言规划是一项复杂的、

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理论的

研究，同时全面调查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和语言问题，以便寻找语言管理对策。

５. 结论

本文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法律法规方面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规划，

并给予少数民族语言较高的地位；由于语言本体的专业性，中国的法律法规较少提及少数

民族语言的本体规划；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习得规划方面，中国的法律法规有较多条款，并

给予少数民族语言较好的生存与传承空间。另外，相比我国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有关少

数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更宏观、更抽象，而地方层面的法规更具体、

更细化，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或框架内的延展或地方化，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因此，从语言政策的制定角度来看，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总体上是比较完善

的。尽管语言政策的制定很重要，但它仅仅是语言政策循环系统中的重要一环，现实的复

杂性以及语言政策实施的艰难性都很有可能阻碍语言政策的实现，从而破坏语言政策的

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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